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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财政会计培训中心与市六职校、湘潭电缆厂

等有关单位，于1983年开始联合举办财会职业技术教

育走读班。三年来累计培训财会 人员1，447人，占 全

市财会人员总数的34%。联合办学发挥了参与办学的

各有关方面的优势，取长补短，保证了 教学质量及培

训目标的实现，受到了财会人员的欢迎。实践证明，

联合办学是加速培养财会人才，发展财会职业技 术教

育的一个重要途径。

在联合办学中，我们的具体做法是：

一、密切协作，加强管理

我市财政会计培训中心与市六

职校、湘潭电缆厂等参与联 合办学

的单位，分别签订办学协议书，明

确各自的分工和职责：由参加联合

办学的学校和企业，提供校舍、文化

课教师、教具设备，负责日常教学

行政管理，本着 “以学养学”的原

则，酌收学费，做到每一学期 学费

收支自求平衡略有 节余，用以解决

联合办学必不可少的教 学 经 费 开

支。市财政会计培训中心主要负责

提供和聘用 专 业 课 师 资，选用教

材、制定教学计划，举办教 学示范

讲座、对必修专业课程编写教学大

纲、复习提纲，统 一组织单科结业

考试等。有关办 学的重大问题，如

招生、收费、师资、单科结业考试

等，都由双方共同协商办理。

为加强管 理，参与联合办学的

学校和企业分别配备有 专职干部和

兼职班主任，市财政会计培训中心

派专职干部和领导干部驻校，双方共同负责处 理日常

教学工作.我们还建立了学前、学后 与专业课教研会

议制度，加强对专业课教学各个环节的管 理，基本上改

变了专业课教学“纲”、“本”脱节，进度不一的状况。

二、发挥双方优势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

首先，把住入学、结业考试 两关。学员入学时，

必须持有1978年以后初中以上学历的正式 毕业证书或

职工“双补”统考合格证书，否则，要求其参加全市

职工文化“双补”统考，并 取 得 合 格 成绩，方能入

学。每门必修专业课程学完后，其日常作业、段考、

期考和单科结业考试按 2 ：2 ：6 的比例，综合平均

计算，要求及格。规定每一门必修专业课程的平均成

绩一门不及格 由 学员 个人负担学费的10%，两门不

及格增加个人负担10%，以此类推，比例递增。全部

课程不及格或无故中途退学的，学费全部由学员自己

负担。对某些平时学习态度端正，坚持出 满 勤 的 学

员，如果有的学科测试成绩不 及格，经联办教学领导

小组同意，可免扣个人学费，并给予一 次补考机会，

补考前组织他们进行必要的复习 辅导，经补考成绩合

格，再发给单科结业证书。

三、合理设置专业课程，改进教学方法

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对财会专业

技术程度的要求及加速会计管理现

代化发展的长远需要，工业、商业

企业和行政事业单 位各 个 会 计 专

业，除开设会计原理、专业会计、

专业财务与分析等专业课程外，还

开设政治经济 学、财 会 数 学、珠

算、经济法概论、财经应用文、统

计原理等课程。在教学过程中，教

师以 “大纲为纲”、“教本为本”，

紧密联系会计改革实际，着重剖析

教学中的三 点（重 点、难 点、 疑

点），注重三基 教学（基本原理、

基础知识、基本功），启发学员独

立思考的创新精神和开拓 能力，帮

助学员将工作实际中 所得到的感性

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。并根 据现有

的主客观条件，坚持 “四 为主、四

结合” ，即：普及与提高相结合，

以普及为主；业余学习与脱产、半

脱产学习相结合以业余学习为主；

单科学习与系统学习相结合，以单科学 习为主；集中

辅导与分散自学相结合，以 自 学 为 主。在考核学员

时，我们力求从财会工作实际需要出发，既考基 础 知

识，又考操作技能。如会计原理课 考核，要求明确理

论概念，更要善于判断经济业务的性质，做出会 计分

录。专 业会计课考核要求段考、期考和结业考试成绩

合格，更要 注重做好平时作业，并在学员中普遍地开

展了 “课堂学理论，工作能运用”的“四一”活动。
即：“打一手熟练 的算盘，写一手清秀的文字，讲一

套通顺的道理，记一手清晰的帐目”。这样，使学生

既受到 了实际工作的锻炼，也提高了联合办学的社会

声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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